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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

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交通银行”或“本公司”）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

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

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 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本公司拟增加交通银行(香港)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交银香港”）资本

金，增资总额不超过 100亿港元。增资完成后，本公司继续保持对交银

香港的全资控股地位。 

 本次增资已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批准，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 本次增资不属于本公司关联交易或重大资产重组事项。 

 本次增资尚需取得有关监管部门的批准。 

 

一、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

交银香港原定注册资本为 79 亿港元，注册地在中国香港，本公司出资比例

为 100%。根据工作计划，本公司拟通过《交通银行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合并）

条例》，将由本公司香港分行经营、构成本公司在香港的零售银行业务和私人银

行业务之业务、资产和法律责任，转移予交银香港(以下简称“业务转移”)。《交

通银行（香港）有限公司（合并）条例》已经香港立法会审议通过并颁布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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目前，本公司正积极推进业务转移及交银香港正式开业前的相关准备工作。 

上述事项，请参见本公司 2017年 7月 15 日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、

《证券时报》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披露的公告。 

二、本次增资概述 

自 2013 年本公司董事会决议出资设立交银香港以来，本公司在香港地区的

零售业务实现了较快增长，业务转移后交银香港将面临更高的资本要求。基于支

持交银香港未来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的战略安排，本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

议于 2017 年 10 月 27 日审议批准了《关于增资交通银行（香港）有限公司的议

案》，该议案有效表决票 18票，其中：同意 18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 票。根据

董事会决议，本公司拟在交银香港原定注册资本金 79亿港元的基础上进行增资，

增资总额为不超过 100 亿港元。增资完成后，本公司继续保持对交银香港的全资

控股地位。 

本次增资不构成重大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事项，根据《交通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股东大会对董事会授权方案》关于股本权益性投资权限的规定，由董事会

审批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本次增资对本公司的影响 

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为本公司自有资金。 

本次增资将进一步增强交银香港资本实力，本公司将以此为契机，深化香港

地区零售及私人银行业务发展以及香港地区业务的整体稳健发展，持续为香港地

区客户提供更加优质的产品和服务，履行本公司对香港地区客户、员工和业务伙

伴的长期承诺。 

四、本次增资的风险分析 

本次增资尚需取得有关监管部门的批准。 

特此公告 

 

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7年 10 月 27日 


